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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3893 號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3 年 11 月 06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妨害秘密
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一○三年度台上字第三八九三號

上　訴　人　任聖憲

　　　　　　黃志強

　　　　　　王成傑

共　　　同

選任辯護人　楊進銘律師

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秘密案件，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○

三年四月三日第二審判決（一○二年度上訴字第二一○二號，起

訴案號：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○○年度偵字第二五○○七

、二五○○八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

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

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

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

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

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

，予以駁回。本件上訴人乙○○、戊○○、甲○○上訴意旨均略

以：㈠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一項之所謂「意圖」，為獨立之

主觀構成要件，意圖犯在主觀上除須具備故意之構成要件外，尚

須具備法定之不法意圖，否則其犯罪即無以成立，縱算主觀上有

犯罪之知與欲，倘欠缺意圖要件，仍不該當犯罪。足見刑法所謂

「意圖營利」應指行為人所提供的，服務所能直接換取之必然性

的對價，同理，於本案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一項之罪，應以

意圖「提供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供他人窺視、竊聽、或竊錄」本

身，來換取必然之對價利益為是。本案上訴人等架設監視畫面，

並非用以供委託人顧如君或其他人觀看，以換取必然之對價利益

，而係供抓姦之用，無直接、必然性之對價利益。縱令顧如君有

觀看，上訴人等亦不能增加所得，難謂符合上開「意圖營利」之

定義。對照刑法同條第二、三項之規定，可見本條係在防範他人

秘密被洩漏之後的繼續大量擴散，第一項、第三項之用意即在降

低大量擴散他人被洩漏秘密之誘因，而上訴人等於私人車輛內架

設監視器，僅供自己觀看作掌控抓姦時機之用，並無繼續大量擴

散之危險，以立法目的、體系解釋之角度而言，應不成罪。原判

決有適用法則不當及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。㈡原判決復認上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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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所攝得丙○○及丁○○之非公開活動畫面，已置於顧如君隨時

得予窺視之狀態，僅因當晚客觀條件等偶然因素，始致顧如君未

有實際窺視監視器畫面之結果等語。惟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

一項之罪，必以行為人供給設備達到便利他人已無故利用設備窺

視他人非公開之活動之結果，始為既遂。顧如君始終未看見上訴

人等監視丙○○、丁○○二人非公開活動之畫面，此為原審所是

認。原判決竟又認無礙於上訴人等成立犯罪，將本罪之犯罪結果

從「他人已經窺視到他人非公開活動」提前至「他人隨時得予窺

視之狀態」，將「他人」類推適用，係意圖營利提供設備，為委

託人之計算，而代委託人窺視者。果依其解釋，本罪將從實害犯

變成危險犯，則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四項之未遂犯將永無適

用之餘地。原判決此種解釋方法，有判決不適用法則及理由矛盾

之違法。㈢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、第三百十五條之二之規範目

的，本在處理以感官直接接收他人物理上活動及身體秘密之態樣

，若不屬此種秘密，自有其他條款可資涵攝，不容任意類推解釋

。原判決謂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所謂「他人」，意圖營利供給

設備者以外之人固屬之，倘係意圖營利提供設備，為委託人之計

算，而代委託人窺視者，亦足以合致本罪要件。然委託人未直接

以感官接收到他人物理上活動或身體的秘密，本不應以該條論處

受託人。至於親見親聞他人物理上或活動或身體秘密的徵信業者

，自得依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規定相繩，怎能以第三百十五條

之一係告訴乃論之罪，因被害人撤告致上訴人等不受訴追為理由

，違法套用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之罪？又徵信業者因窺視他人

秘密而向委託人通風報信，實屬於徵信業者之言論自由，倘有涉

及妨害名譽或侵權行為，亦有其他法律相繩之，何來有違立法意

旨之說？原判決明知徵信業者非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之處罰對

象，卻以類推適用之方式依該條第一項論罪，顯違反罪刑法定主

義云云。

二、惟查原判決依憑上訴人等之部分自白，證人丙○○、丁○○

、顧如君、廖朝君之證言，卷附乙○○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

00000000號個人資料、通訊監察譯文，上訴人等之個人

資料、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證據資料，資以認定上訴

人等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記載之犯罪事實，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

訴人等無罪之判決，改判論處上訴人等共同意圖營利供給設備，

便利他人無故利用設備窺視他人非公開之活動罪刑，已詳述其依

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。並對於上訴人等矢口否認有何犯行，均

辯稱：針孔攝影機自民國一○○年三月十四日裝設後，接收發射

器訊號之監視器一直是裝在甲○○車上，只有乙○○和戊○○看

過。一○○年四月七日晚間十時許，戊○○與甲○○一同在甲○

○車上觀看該監視器，確認丙○○、丁○○有親熱情形，時機成

熟可以抓姦時，即返回乙○○車上，通報在其車上等候之乙○○

及顧如君並報警云云。上訴人等之選任辯護人則為其等辯護稱：

㈠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一項之罪，係以他人之窺視等犯罪業

已既遂。而本案之「他人」即委託人顧如君未據檢察官舉證證明

第 2 頁



窺視被害人二人之非公開活動既遂，不得逕以上訴人間之供述未

相一致，即為不利上訴人等之事實認定。㈡上訴人等於上址屋內

架設針孔攝影機及監視設備之目的，係為掌控抓姦時機，而無供

他人觀覽相關畫面之知與欲，即不具備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之

罪之故意，亦無以未遂犯論處之可能。㈢上訴人等架設監視畫面

既非供委託人顧如君或其他人觀看，以換取對價利益，而係為抓

姦之用，即無直接、必然之對價利益。是其縱供顧如君觀覽，亦

不能增加所得，即不該當本罪「意圖營利」之要件。㈣本罪所謂

「他人」亦不得解釋為「提供窺視設備以外之任何第三人」。蓋

窺視設備固係甲○○所有，然上訴人等既經起訴為刑法第三百十

五條之二第一項之犯罪主體，且為共同正犯，即不可能該當同條

條文之「他人」云云。經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，認不可採，已在

判決內詳予指駁，並說明其理由。所為論述，核與卷證資料相符

，從形式上觀察，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。

三、按認事採證、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，俱屬事實審

法院之職權，苟無違背證據法則，自不能指為違法。原判決以上

訴人等任職之一統徵信公司受顧如君委託，而由上訴人等負責此

案，其等受委託調查蒐證期間及抓姦之費用如何計算收取，除上

開費用外，嗣後上訴人等並均分配顧如君取得之和解金之情，說

明上訴人等如何顯係意圖營利而提供設備，以利掌握丙○○、丁

○○性行為之非公開活動畫面，據以抓姦賺取利益，如何顯具營

利意圖，所為論斷洵無違法之處。上訴意旨執刑法第三百十五條

之二之罪之「意圖營利」要件，限於行為人所提供的服務所能直

接換取之必然性的對價云云，徒憑一己之見，妄指原判決違法，

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。且上訴人等自承於受委託調查蒐證

期間已收受費用新台幣十五萬元，其等上訴意旨猶辯稱收取費用

係為抓姦，與架設監視畫面部分無對價關係云云，亦非依據卷內

證據資料，而為具體之指摘。

四、原判決再指明：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之罪，其行為既遂與

否，僅以行為人所提供之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已將非公開之活動

、言論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予以掌握，置於可供他人窺視之境

地，即為已足，不以該「他人」實際窺見為必要；又所謂「他人

」，如何應包括意圖營利供給設備者以外之人，及意圖營利提供

設備，為委託人之計算，而代委託人窺視者。復依本罪之立法理

由，係因立法者有意因本罪構成要件行為之高度獨立不法內涵，

另設獨立罪名，上訴人等所辯顧如君未有實際窺視監視器畫面，

故其等不成罪云云，如何顯有違該條為懲罰不肖業者藉以營利之

立法意旨。上訴人等如何確有提供設備便利顧如君窺視丙○○、

丁○○二人非公開活動，上訴人等於丁○○居所架設DV攝影機、

針孔攝影機及發射器等，如何已可透過甲○○車內之監視器隨時

發生窺視之功能狀態，原判決亦說明綦詳，自已符合刑法第三百

十五條之二第一項之構成要件，而不以顧如君確已對丙○○、丁

○○二人為窺視之結果，作為該罪既未遂判斷之依據。故僅因當

晚客觀條件等偶然因素，致顧如君未有實際窺視監視器畫面之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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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依上訴人等之標準作業流程，如何並未排除委託人親自窺視

畫面，以親自決定報案抓姦時機之可能。故上訴人等之行為如何

無礙於成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一項之罪，原判決已論述、

說明甚詳，於法並無不合，亦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適用法則或

理由矛盾等之違法情形。至於上訴意旨所稱徵信業者並非該條之

規範對象云云，然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妨害秘密罪規定，其所

謂「無故」，係指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者而言，縱一般人有伸張

或保護自己或他人法律上權利之主觀上原因，亦應考量法律規範

之目的，兼衡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間之適當性、必要性及比例原

則，避免流於恣意。現行法就人民隱私權之保障，既定有通訊保

障及監察法等相關法律，以確保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不受非法侵害

，而以有事實足認該他人對其言論及談話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

理期待者，依該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、第二項之規定進行通訊

監察之必要，固得由職司犯罪偵查職務之公務員，基於偵查犯罪

、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目的，並符合法律所明定之嚴重危

害國家、社會犯罪類型，依照法定程序，方得在法院之監督審核

下進行通訊監察，相較於一般具利害關係之當事人間，是否得僅

憑一己之判斷或臆測，藉口保障個人私權或蒐證為由，自行發動

監聽、跟蹤蒐證，殊非無疑。質言之，夫妻雙方固互負忠貞以保

障婚姻純潔之道德上或法律上之義務，以維持夫妻間幸福圓滿之

生活，然非任配偶之一方因而須被迫接受他方全盤監控自己日常

生活及社交活動之義務，自不待言。故不得藉口懷疑或有調查配

偶外遇之必要，即認有恣意窺視、竊聽他方，甚至周遭相關人士

非公開活動、言論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舉措，率謂其具有法

律上之正當理由。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等不得藉口懷疑或有調查

配偶外遇之必要，即認並非「無故」。故上訴人所辯：渠等裝設

針孔設備，主觀上係為掌握抓姦時機，便利「他人」即顧如君窺

視被害人丙○○、丁○○二人之非公開活動之目的，不具刑法第

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犯罪之故意，且未因供他人觀覽畫面而直

接獲利，不具營利故意云云，均不可採。因認上訴人等所為犯行

，該當於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一項之圖利供給設備便利他人

窺視罪。原判決所為論述、說明，已甚詳實，於法並無不合。上

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適用法則不當云云，顯非依據卷內訴訟

資料而為指摘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。上訴人等之上訴意旨

，核係對原判決理由已經說明之事項，徒執陳詞，泛指其為違法

，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，其等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應

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一○三  年   十一   月    六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黃  正  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張  春  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吳  信  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 英  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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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許  錦  印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一○三  年   十一   月   十二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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